
  

｢2021創新設計生活家｣競賽活動簡章 

 

活動宗旨 

    為了讓居家空間更符合使用者期待的生活美學，亞東科技大學舉辦第一屆「2021

創新設計生活家」競賽活動，期望激發國內大專院校、高級中等學校學子創新思維，以

自我期待的居住空間為基礎，設計生活藝術、美學相關之居家擺飾創意作品，透過競圖

方式開啟人人都是生活創意家的創新想像思維。 

 

活動目的 

    亞東技科技大學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特此舉辦「點子學園創客競賽-2021創新設計

生活家」，鼓勵學生將創意想法付諸實現，將課堂所學學以致用，歡迎各校學生發揮想

像力與創造力來參加比賽。 

 

活動時程 

 

報名

收件截止

即日起至

110年

11月3日

(三)止

初選入圍
結果公布

110年

11月8日

(一)

專家諮詢座談會

110年11月13日(六)

亞東科技大學

(板橋校區)

決選發表暨

頒獎典禮

110年11月20日(六)

亞東科技大學

(淡水校區)

創新大樓



參賽對象 

    參賽者、指導老師及作品名稱報名後即不得變更，活動對象分為： 

 

一、高中職校組： 

    1.限高中職在校生組隊報名。 

    2.每隊參賽學生至少 3人，最多 8人。 

    3.同一人不得同時跨隊參加競賽。 

    4.每隊須推派一名同學擔任隊長，擔任活動聯繫窗口與獎金發放代表人。 

    5.每隊需有一位指導老師協助輔導。 

 

二、大專校院組： 

    1.大專校院以上在校生（含碩、博士班）為原則。 

    2.每隊參賽學生至少 3人，最多 5人。 

    3.可跨系組隊參加。 

    4.同一人不得同時跨隊參加競賽。 

    5.每隊須推派一名同學擔任隊長，擔任活動聯繫窗口與獎金發放代表人。 

    6.每隊需有一位指導老師協助輔導。 

  



評分標準 

    競賽主題以「居家生活設計」為主軸之相關居家用品，並由參賽者提供清楚、完整

創意作品海報 1~3張（pdf檔）進行評選。 

 

一、創新獨特性（30%）：作品之創意、創新概念，具有市面上未曾發表過或改良市場 

                      已有成品之創新概念。 

二、可執行性（20%）：市場性分析、市場目標、可商品化之成本策略與對創造之產業 

                    價值等說明。 

三、邏輯完整性（30%）：作品是否具商品化潛力與創業機會。 

四、簡報內容（20%）：資料完整性，包含作品介紹、海報內容等。 

 

報名方式 

一、資料下載：https://rdc.aeust.edu.tw/p/412-1060-5077.php 

  1.活動簡章 

    2.報名表 

  3.海報格式 

二、資料繳交： ot140@mail.aeust.edu.tw 

              （Email報名後請與主辦單位確認是否收到） 

  1.報名表（word檔） 

  2.海報（pdf檔） 

  

https://rdc.aeust.edu.tw/p/412-1060-5077.php
mailto:ot140@mail.aeust.edu.tw


獎勵方式 

一、高中職校組： 

 

二、大專校院組 

 

第一名（1組）

新台幣10,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2組）

新台幣8,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3組）

新台幣5,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佳作（5組）

新台幣2,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第一名（1組）

新台幣10,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第二名（2組）

新台幣8,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第三名（3組）

新台幣5,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佳作（5組）

新台幣2,000元、每人獎狀乙紙



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隊伍自行創作，如參賽作品為目前既有產品或目前既有智

慧財產權的加值應用，需取得目前既有智慧財產權擁有者同意書，不得有抄

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如有任何違反著作

權事宜或其他相關侵權行為，立即取消參賽資格，後果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 

二、 參賽作品之著作權為參賽隊伍所有，參賽者多於一人時應自行釐清智慧財產

權之歸屬與分配，如有爭議均與主辦單位無涉。 

三、 參賽作品若因上述情節造成第三者權益損失，參賽者應負完全法律責任並不

得異議，若造成主辦單位損害者，應負民事賠償責任。 

四、 比賽期間之任何疑義，皆須遵從評審委員會議決議，不得再有任何異議。 

五、 評審階段若經評審委員認定本競賽之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得從缺。 

六、 本競賽評審委員由本中心邀請各界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七、 評審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參賽隊伍指導老師，以求競賽公平性。 

八、 參賽團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

獎金、獎狀等： 

 1.不符合本競賽之參賽資格。 

 2.參賽作品曾以任何形式公開販售或展示。 

 3.參賽作品曾獲得國內外其他同質競賽前三名獎項。 

 4.參賽作品有抄襲、仿冒，或經人檢舉告發由他人代勞有具體事實者。 

 5.參賽所提報之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者。 

 6.參賽期間曾有影響其他參賽團隊，造成競賽不公之行為。 



 7.違反本競賽辦法等相關規定。 

九、 參賽團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其製作成品過程之相關素材資料，進行

宣傳、推廣等非商業用途，且競賽結束後主辦單位仍得不限時間、次數、方

式使用於前開用途。 

十、 凡送件參賽者，即視為同意遵守本競賽之各項規定及評選委員會所決議之各

項規則與評選結果，主辦單位保有對競賽辦法規定解釋、變更、修改、調整

及終止等相關權利。 

十一、 本活動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補充、修改等相關權利，有權以公

告方式修改之，並以本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十二、 參賽團隊繳交之資料，執行單位收到後不再影印，逕送評選委員審查與評分，

所收參賽資料概不退回，請自行備份。 

十三、 請參賽團隊在防疫期間務必遵守政府相關規範，以降低社區感染與傳播的機

會，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聯絡資訊 

聯絡人：蔡杰芸 / 連絡電話：(02)7738-8000#1632 

E-mail：ot140@mail.aeust.edu.tw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執行單位：亞東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處 創新育成及技轉中心 

mailto:ot140@mail.aeust.edu.tw

